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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灵 通讯员王泉源）
“我怀着感激与崇敬的心情，写下这封表扬
信……”近日，丰泽公安分局东海派出所接
警大厅收到一封沉甸甸的手写感谢信。写信
人郑女士一笔一划写下心声，字里行间满是
对东海派出所反诈工作人员的认可与谢意
——正是他们的快速响应、专业处置，帮她
守住了两万元“血汗钱”。

3月20日晚，东海派出所民警工作中发
现，辖区居民郑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
骗。值班民警辅警第一时间拨通她的电话。
电话接通时，她正在一名陌生“客服”的语音
指引下，操作着陌生网站，准备完成购票付
款。原来，她想购买某演唱会门票，在某网站
上咨询票价时，被引导至非官方网站。“客
服”全程语音指导操作，称点击网站后会自
动扣款完成购票，全程不透露正规支付渠
道，只一味催促她尽快操作。

“千万别点击！千万别汇款！这是诈
骗！”民警立即提醒郑女士，指导她马上停
止所有网页操作，切断与“客服”的联系。随
即，郑女士急匆匆赶到所里核实情况。民警
一边密切关注她的账户动态，一边迅速启
动紧急止付流程，对其银行卡进行冻结拦
截。从发现、预警到完成止付，短短20分钟
内，成功阻断诈骗分子的转账指令，为她挽
回2万元损失。随后，民警现场对她进行了
反诈宣传。

警方提醒：市民购买演唱会门票务必通
过官方渠道，不要轻信“黄牛票”“内部票”
等非官方渠道交易。拒绝任何形式的私下转
账，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未知二维码，支
付时要仔细核验收款方的信息，遇到要求

“自动扣款”“屏幕共享”等情况，请立即挂
断并报警。

网购门票险被骗
警方快速止付挽损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实习生张
宇轩）近期，一种专门针对苹果手机用户的
新型诈骗手段悄然兴起，已有不少人落入圈
套。昨日，泉州市反诈中心发出预警，提醒广
大苹果手机用户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据介绍，这类骗局以有过贷款经历的人
群为目标，骗子利用苹果设备的iMessage
功能，向目标用户发送伪造的“贷款逾期催
收律师函”图片。图片制作十分逼真，不仅详
细列出了所谓的“逾期金额”“逾期天数”，还
声称事主将面临司法诉讼、个人征信受损等
严重后果，营造出让用户紧张恐慌的氛围。
在图片显眼位置，还嵌入了一个标注“扫码
查询贷款详情并立即还款”的二维码。

不少受害人看到“律师函”后，因自己确
实有过贷款记录，瞬间被焦虑冲昏头脑，来
不及核实信息真伪，便匆忙扫码进入骗子搭
建的仿冒还款网站。该网站界面与正规贷款
平台极为相似，受害人按照提示输入银行卡
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后，账户内的资金便
被骗子瞬间转走。

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此类利用
iMessage实施的贷款及信用卡代办类诈骗
警情高发。“这类诈骗精准抓住了受害人害
怕逾期影响征信、担心惹上官司的心理，成
功率较高。”反诈民警表示。

针对这一骗局，泉州市反诈中心发布防
范提示：保持冷静，收到“律师函”“催收通知”
等信息时，不要惊慌，第一时间通过银行、贷
款机构的官方客服电话或APP核实信息，切
勿直接点击短信、邮件中的链接或扫描二维
码；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银
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正规机构
不会通过非官方渠道要求用户转账还款；及
时报警，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截图保存聊天记
录、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报警电
话求助，为警方破案争取时间。

警方提醒，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广大市
民要时刻绷紧防范之弦，提高辨别能力，守
好自己的“钱袋子”。

苹果手机用户警惕新型诈骗

切勿轻信
“催收律师函”

在律师事务所、律师与法律咨询服
务机构的往来行为规范上，《办法》明
确列出十大类禁止情形，涵盖多个关键
环节：律师不得在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任
职、兼职，或以该机构名义承揽法律业
务；不得与此类机构共用办公场所、服
务标识，或使用相同、相似字号及名
称，避免造成公众混淆；严禁允许或纵
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及其经营者、实际
控制人，以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名义开展

宣传推广、承揽业务；不得向此类机构
及其经营者、实际控制人支付介绍费、
案源费、提成款等相关费用；不得接受
此类机构转委托的诉讼、仲裁类业务，
或为其超范围经营提供便利；不得以担
任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法律顾问等形式，
变相开展违规合作、逃避行业监管等。

《办法》着重强调，律师事务所、律师
办理法律事务，必须由律师事务所统一
接受当事人委托，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统

一收取服务费用并出具合法票据，严禁
委托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代为收案、收费，
也不得代此类机构收取服务费用。若接
受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介绍的当事人，律
师事务所及律师需直接与当事人对接，
全面、如实告知律师身份、服务内容、收
费标准及双方权利义务，客观披露案件
潜在风险，严格履行利益冲突审查义务，
对存在无法豁免的利益冲突情形，律师
事务所应当依法拒绝接受委托。

解读二 不得变相开展违规合作、逃避行业监管

林江淋近照林江淋近照

合力将人救上岸合力将人救上岸下水救人下水救人

翻过护栏翻过护栏

本报 讯 （融 媒 体 记 者 陈 明 华
陈 小 芬 通 讯 员 吴 媛 媛 文/图）“有

人掉溪里了，快救人！”4 月 5 日早晨
8 时许，德化县龙浔镇青年路国税新
村溪边，一声急促的呼救声撕破了早晨
的宁静。

正在附近跑步的林江淋听到呼喊声心
头一紧，立刻转身冲向护栏查看。只见溪水
中一名中年女子面部朝上，双手紧握成拳，
水面不断冒着气泡。林江淋当即判断，落水
者尚有生命迹象。

“当时周围没人会游泳，对岸的人问我
敢不敢跳。”林江淋坦言，自己并不熟悉水
性，仅小时候在家门口小河里游过几次，因
此没有贸然跳水。“若盲目下水，不仅自身
可能受伤，还会耽误救援。”林江淋说，观
察到落水者未沉底、水面持续冒泡，他
判断溪水可能不深，便迅速爬上护
栏，脱掉鞋袜，顺着护栏旁的杂草一
步步踏入冰冷的溪水中。

入水后，林江淋奋力游向
落水者，发现对方已意识不

清。他奋力将女子拉到溪
边，用手轻拍其后背，

帮助其吐出呛入的
水，落水者渐

渐恢复

了意识。在此期间，林江淋始终守在落水者
身边，直至公安、消防人员赶到。最终在众人
合力下，两人被安全拉上岸。

事后有同事问林江淋当时怕不怕，他笑
了笑说：“哪来得及想怕不怕，就想着快点救
人。”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江淋说：

“这是件普通的事，我想其他人遇到了也会
伸手帮忙。”不过他也坦言，当他把落水者捞
起来，看到对方脸色很差，“心惊了一下”，担
心不能救成功，幸好最后没事。

记者了解到，林江淋是德化盖德中学的
教师，目前在德化一中鹏翔分校支教。这个
不太熟悉水性，却冷静判断、果断下水
的普通人，在危急时刻以身作则，
用行动给学生上了最生动
的一课。

清晨听到呼救声

教师翻栏入溪 勇救落水女子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
员陈志群）近日，德化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因干扰重点排污单位的自动监测设施
而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案件，两人因此被
判刑。

法院查明，2024 年 7 月 11 日，被告
人林某作为某建材公司负责人，在收到
公司排污自动监控设备发出的二氧化硫
排放超标提示后，指使无相关专业维护
资质的姚某进入自动监测站房操作设
备，调节关闭了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浮子
流量计的流量调节阀。同年7月16日，林
某也进入监测站房，对该流量调节阀进
行调节。上述行为导致该公司在11日至
16日期间，生产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在线监测数据失真，以此逃
避生态环境部门监管。经鉴定，该公司在
此期间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损害价值约
1593元。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姚
某违反国家规定，干扰重点排污单位的
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含有化学需氧量的
二氧化硫，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

成污染环境罪，结合被告人有自首、认
罪认罚、主动赔偿大气环境污染损失费
1593 元等情节，近日，法院以犯污染环
境罪，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并
处罚金。

法官介绍，司法实践中，篡改、伪造
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是重点排污单
位非法排污的常用手法。自动监测设

施主要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虽不必然属于“有毒物
质”，但只要存在篡改监测数据行为并
排放上述污染物，即便未超标排放，也
可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
境罪。该案也提醒重点排污单位及相
关人员，务必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

为排污“作弊”两人被判刑
法院：犯污染环境罪

日前，福建省律师协会下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与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违规合作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界定了适用范围、合作原则、违
规行为边界，以及监督管理、责任追究等核心内容，为行业合规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制度遵循。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福建省律师协会出台试行办法

严管律所与法律咨询机构违规合作

《办法》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作出明
确界定，即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
之外，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包含“法律咨询”“法
律服务”“法务中心”等相关字样，且实际从事
法律服务的市场主体。同时明确要求，律师事
务所、律师与此类机构合作时，必须坚守合法
合规、诚信自律、独立专业的原则，严禁违反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不得损害当事人合法
权益、扰乱法律服务市场正常秩序。

针对各类违规合作行为，《办法》作出了
详细规制，明确划定行为红线。其中明确禁
止律师事务所向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或非律
师人员转让出资份额、委托其经营管理律
所，以及通过委托代持合伙份额等方式，允
许此类机构或人员实际控制律师事务所；同
时禁止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出资、控股、参
股，或委托他人代为出资、控股、参股等方
式，直接或间接控制法律咨询服务机构。

解读一
律师所、律师不得出资

控股法律咨询服务机构

在宣传推广方面，《办法》明确要
求相关宣传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合
规，严禁虚构律师事务所、律师与法律
咨询服务机构的关联关系，严禁混淆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范围与法律咨询
服务机构的经营范围，严禁开展虚假、
误导性宣传、夸大服务能力，严禁使用

“包胜诉”“百分百追回”等绝对化用
语，杜绝虚假承诺服务效果等各类违
规宣传行为。

在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方面，《办
法》作出明确部署：律师事务所须建
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
任，加强对本所律师与法律咨询服务

机构往来情况的日常监督和合规管
理，从源头杜绝违规行为发生。对查
实的违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行业规范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移
送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构成其他违法
行为的，及时移送相关有权机关依法
处置。

解读三 严禁使用“包胜诉”等绝对化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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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要时刻绷紧防范之弦市民要时刻绷紧防范之弦 （（CFPCFP供图供图））


